附件2

关于废止《北京市鼓励企业设立科技研究开发机构实施办法》的说明

为进一步适应新时期科技创新高质量发展需求，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中关村科技园区管理委员会拟将《北京市鼓励企业设立科技研究开发机构实施办法》（京科发〔2014〕312号，简称《实施办法》）予以废止。现将相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起草背景
[bookmark: _GoBack]由于《实施办法》所依据的《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强化企业技术创新主体地位全面提升企业创新能力的意见》（京政发〔2013〕28号）已废止。同时，结合我市系列政策文件清理的工作部署，开展本文件废止工作。
二、主要考虑
为保障本次废止工作的合规合理，重点从以下几个方面做好工作：
一是做好现行有效相关相似文件梳理工作。分析我市各部门新出台的关于支持企业设立技术中心、工程研究中心、外资研发中心等政策文件。
二是组织召开专家论证会。对拟废止文件的实施情况、存在问题及政策优化情况进行论证，围绕废止的必要性、潜在影响、衔接措施展开研讨。
三是研究分析清理意见。按照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要求向各处室及社会公开征求意见，会同法律顾问逐一研究后，召开办公会，研判清理建议的合法性、合理性。
